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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基础资料

遵照规 《港口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范：

《港口工程荷载规范》

《海港水文规范》

《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

《内河通航标准》

《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渠化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港口与航道工程结构的设计原则

在港工建筑物设计中，应满足：

①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所设计的港工结构必须保证其预定的结构功能；

②在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下，为保证结构功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极限状态设计原则

港工结构设计采用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结构功能和工程结构可靠度

结构功能

结构功能指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合称为工程结构的可靠性。

）工程结构可靠度

度量工程结构可靠性的指标为工程结构可靠度。工程结构可靠度定义为：工程结构在规

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具有预定功能的概率。

设计基准期和规定条件

设计基准期

按照结构预期使用寿命所规定的时间参数称为设计基准期，它是计算结构失效概率所需

的时间参数。根据结构特点和环境条件，港口工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基准期可定为

年。

）规定条件

可靠度定义中提及的规定的条件是指设计结构时所确定的正常设计、正常施工和正常使

用的条件及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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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状态

港工建筑物完成结构功能的指标用极限状态衡量，极限状态是区别结构的工作状态可靠

或不可靠的标志。极限状态分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是指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是指结构未超过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的状态。

设计状况

由于港工建筑物的施工和使用的环境条件不同，港工建筑物必须按不同的设计状况进行

设计。对于每一种设计状况，应采用相应的结构体系、可靠度指标和设计值以及相应的规定条

件。设计状况是根据各种状况的持续时间和出现概率而分类的，包括持久状况、短暂状况和偶

然状况。

持久状况

持久状况是具有与结构寿命同一量级的持续时间的设计状况，按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两

种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短暂状况

短暂状况是持续时间较短、出现概率较高的设计状况，一般仅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

计，必要时同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偶然状况

偶然状况是持续时间较短、出现概率较低的设计状况，可仅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

计。

结构上的作用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荷载）和分布力（荷载）以及引起结构外加变形和约束变形的原因

总称为结构 上的作用。

集中力（荷载）和分布力（荷载）为直接作用；引起结构外加变形和约束变形的原因为间接

作用。

作用分类

按时间变化分类

按时间的变化，港口与航道工程结构上的作用可分为三种。

①永久作用，指在设计基准期内，其量值随时间的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的作用，如

自重力、预加应力、土重力及由永久作用引起的土压力、固定设备重力、固定水位的静水压力及

浮托力等。

②可变作用，指在设计基准期内，其量值随时间的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略的作用，如

堆货荷载、起重机械荷载、运输机械荷载、铁路荷载、汽车荷载、缆车荷载、人群荷载、可变作用

引起的土压力、船舶荷载、水流力、冰荷载、风荷载、波浪力和施工荷载等。

③偶然作用，指在设计基准期内，不一定出现，一旦出现，其量值很大且持续时间很短的作

用，如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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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空间位置变化分类

港口与航道工程结构上的作用，按空间位置的变化可分为两种。

①固定作用，指在结构上具有固定分布的作用，如结构自重力和固定设备自重力等。

自由作用，指在结构的一定范围内可以任意分布的作用，如堆货荷载和流动起重运输机

械荷载等。

）按对结构的反应分类

港口与航道工程结构上的作用，按对结构的反应可分为两种。

①静态作用，指在加载过程中使结构产生的加速度可以忽略不计的作用，如自重力、堆货

荷载和土压力等。

动态作用，指在加载过程中使结构产生不可忽略的加速度的作用，如船舶撞击力、汽车

荷载和地震作用等。

作用代表值

作用的代表值应包括标准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

结构设计应根据不同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在设计表达式中分别采用不同的作用代表值。

永久作用代表值

对于永久作用，不论何种极限状态或组合，应以标准值作为唯一代表值。

可变作用代表值

对于可变作用，应按不同极限状态和组合分别取其代表值。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变作用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变作用应分别按如下规定取值。

①持久组合时，主导可变作用取标准值，非主导可变作用取组合值，组合值是将标准值乘

以组合系数

②短暂组合时，由环境条件引起的可变作用按有关结构规范确定，其他作用取可能出现的

最大值为标准值。

③偶然组合时，按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取值。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可变作用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变作用应分别按如下规定取值。

①持久状况作用的短期效应（频遇）组合时，取可变作用的频遇值。

②持久状况作用的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时，取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

③短暂状况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时，取标准值。

可变作用的频遇值应按将可变作用的标准值乘以频遇值 可取采用，系数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应按将可变作用的标准值乘以准永久值系数 采 可取用，

作用效应组合

对于实际有可能在港口与航道工程结构上同时出现的作用，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并结合相应的设计状况，进行作用效应组合。对于实际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作

用，不应考虑其作用效应组合。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组合

在不同设计状况下，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有如下三种作用效应组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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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持久状况的持久组合；

②短暂状况的短暂组合；

③偶然状况的偶然组合。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组合

在不同设计状况下，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有如下三种作用效应组合：

①持久状况的短期效应组合；

②持久状况的长期效应组合；

③短暂状况的作用效应组合。

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符合如下设计表达式：

为作用效应设计值，如法向应力、剪力和弯矩等的设计值；

抗压、抗拉、抗剪和抗弯强度等的设计值。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分别考虑以下可能的作用效应组合。

）持久组合

持久组合的作用效应为：

（ ）

为结构式中： 抗力设计值，如

（

为永久作用标准值；式中： 为结构重要性系数，按表 取值； 为永久作用效应系

为永久作用效应，当有多个永久作用时，应数， 为永久对其作用效应进行叠加；

作用分项系数，对以永久作用为主的构件， 取值；其分项系数宜适当提高，按表

为主导可变作用为主导可变作用标准值； 为主导可变作用效应系数， 效应，取

值应大于其他可变作用 为主导可变作用分项系数，除有关结构规范另做规定效应；

个非主导可变作用标外，均按表 取值； 为组合系数，可取 为第 准值；

个非主导可变作用效为第 个非主导可变作用效应系数， 为第 应，应小于主导可

个非主导可变作用 取值。变作用效应； 为第 分项系数，按表

结构重要性系数表

注：一般港口的主要建筑物宜采用二级。

短暂组合

短暂组合的作用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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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组合

偶然组 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有关规定执行。合的作用效应按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符合如下设计表达式：

（

为作用效应设计值，如变形、裂缝宽度和沉降量等的 为限值，如规定的最大设计值；

变形、裂缝宽度和沉降量等的设计值。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分别考虑以下可能的作用效应组合。

）持久状况的短期效应（频遇）组合

持久状况的短期效应组合为：

（

）持久状况的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

持久状况的长期效应组合为：

（

短暂状况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短暂状况当考虑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时，其作用效应组合为：

（

（ ）

为永久 为第 个可变作用分项系数，取值可按表式中： 作用分项系数，取值同持久组合；

中所列数值减小

表 作用分项系数

式中：

）

为作用短期效应（频 为作用的长期效应（准永式中： 遇）组合； 为频遇值系数，取

为 为永久作用效为短暂状况的作用效应组合；久）组合； 准永久值系数，取

应 为第 个可变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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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一项不属于作用的代表值？

永久频遇值；标 准永久值。准值； 值；

按破坏后果，港口工程结构安全等级共分为

四三级； 级； 七五级； 级。

注：印黑体字的选择为答案。下同。

港口与航道工程水文资料

设计潮位

在海港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中，设计潮位是一个重要的水文要素，它直接关系到港口陆域和

水工建筑物的高程以及航道和港池的水深，而且也影响着水工建筑物的造型和结构计算。

根据不同的海港工程规模、等级和使用条件，设计潮位将有不同的设计潮位标准。

设计潮位

海港工程的设计潮位应包括：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极端高水位、极端低水位。

在海港工程的总体设计和水工建筑物结构的设计中，可用相同的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

和极端高水位。极端低水位主要用于水工建筑物结构设计。

设计潮位标准

海港与潮汐河港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极端高水位和极端低水位

对于海岸港和潮汐作用明显的河口港，设计高水位应采用高潮累积频率 的潮位，简

的潮位，简称高潮 ；设计低水位应采用低潮累积频率 称低潮

对于海岸港和潮汐作用明显的河口港，如已有历时累积频率统计资料，其设计高水位和设

计低水位也可分别采用历 和 的潮位。时累积频率

对于汛期潮汐作用不明显的河口港，设计高水位和设计低水位应分别采用历时累积频率

和 的潮位。

年的年极值高水位；极端低水位应采用海港的极端高水位应采用重现期为 重现期为

年的年极值低水位。

）河港设计高水位

规河港设计高水位应按表 定的重现期计算确定。

表 河港设计高水位重现期

注：码头受淹损失分类：

一类 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及设备重大损失的码头；

二类 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及设备一定损失的码头；

三类 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及设备较小损失的码头。

［模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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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区河流码头采用阶梯式布置时，单级的直立式码头和分级的直立式高水级码头设计

高水位可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资料系列应取历年逐日的日平均水位，其保证率宜按表

选取；分级的直立式枯水级码头设计高水位宜采用保证率 的水位。

表 山区河流码头设计高水位保证率

河港设计高水位可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资料系列应取逐年最高水位。

湖泊和运河港口设计高水位

湖泊、运河港口设计高水位应根据所处河 规定的重现期计算确定。流类型按表

库区港口设计高水位

库区港口设计高水位宜为水库正常蓄水位加超蓄高度。当该值低于按表 规定的重

现期计算的设计高水位时，应取其高值。

）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河港设计低水位

河港设计低水位应考虑航道远期规划的要求，采用航道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作用效应组合中的水位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组合

）海港

对于海港水位，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①持久组合，对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极端高水位、极端低水位以及设计高水位与设计

低水位之间的某一不利水位，分别进行计算；

②短暂组合，对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分别进行计算；

③偶然组合，水位均应按《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有关规定执行。

）河港

对于河港水位，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①持久组合，对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以及与地下水位相组合的某一不利水位，分别进

行计算；

②短暂组合，对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分别进行计算；

③偶然组合，水位均应按《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有关规定执行。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组合

在 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组合中，可不考虑极端水位。

设计通航水位

在航道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中，设计通航水位是一个重要的水文要素。

设计通航水位

设计通航水位包括：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和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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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是指跨越通航海轮航道的桥梁通航净空高度的起算水位。设计最高通

航水位也是确定内河航道护岸顶高程的影响水位。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是指设计所采用的允许标准船舶（或船队）正常通航的最低水位。设计

最低通航水位亦即河港设计最低水位的采用值。

设计通航水位标准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标准

天然河流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标准

天然河流的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采用表 中规定的各级洪水重现期计算的水位。重

现期以年最高水位为计算系列，计算方法应按《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 ）附

录 执行。

表

注：对出 年一现高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历时很短的山区性河流， 级航道的洪水 遇，重现 年一期可降为 级可降为

遇， 级可降为 年一遇。

感潮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标准

感潮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对于潮汐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设计最高通航 的水水位采用最高潮位累积频率为

位，可 型分布确定。按极值

②对于潮汐影响不明显的感潮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可按天然河流的规定执行。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标准

天然河流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标准

天然河流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可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或保证率频率法计算确定，其保证

率应符合表 的规定。推求保证率时，应以日平均水位为计算系列。

表 天然河流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综合历时保证率

）感潮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标准

感潮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对于潮汐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设计 的潮最低通航水位应采用低潮累积频率为

位。其计算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 的有关规定执行。

②对于潮汐影响不明显的感潮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可按天然河流的规定执行。

天然河流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洪水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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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感潮河段的航道采用乘潮水位作为该航段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乘潮水位可取乘潮累

）的有积频率 的水位。其计算方法可按《海港水文规范》 关规定执行。

乘潮水位是指船舶乘潮进出港口的某一潮位，并以该潮位作为航道和不包括码头前沿水

域、锚地的港内水域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乘潮水位应根据需要乘潮的船舶航行密度，港口所在地区的潮汐特征和疏浚工程量等因

素，经技术经济论证确定。

设计波浪

波浪力是作用在港工建筑物上的重要荷载。设计港工建筑物时，必须首先确定设计波浪

标准和设计波浪要 、波长素，如波高 、周期 以及波向。

设计波浪标准

设计波浪标准包括设计波浪的重现期和设计波浪的波列累积频率。

设计波浪的重现期

设计波浪的重现期是指某一特定波列累积频率的波浪平均多少年出现一次，表征波浪要

素的长期统计分布规律。设计波浪的重现期的标准是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年限和投资

效益等综合确定。

直墙式、墩柱式、桩基式和斜坡式建筑物

在进行直墙式、墩柱式、桩基式和斜坡式建筑物的强度和稳定性计算时，设计波浪的重现

期应采用 年。斜坡式护岸等非重要建筑物破坏后不致造成重大损失者，其设计波浪的重现

期可采用 年。

特殊重要建筑物

年的同一波列对于特殊重要的建筑物，如海上灯塔等，当实测波高大于重现期为 累积

频率的波高时，可适当提高标准，必要时可按实测波高计算。

）设计波浪的波列累积频率

设计波浪的波列累积频率是指波列中大于或等于某一波高（或其他波浪要素）出现的概

率，表征波浪要素的短期统计分布规律。设计波浪的波列累积频率的标准是根据波浪对不同

类型建筑物和建筑物不同部位的作用性质以及设计内容而确定。

设计波高的波列累积频率标准

在进行直墙式、墩柱式、桩基式和斜坡式建筑物的强度和稳定性计算时，设计波高的波列

累 采用。积频率标准应按表

表 设计波高的波列累积频率标准

注：当平 时，均波高与水深的比值 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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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波高的确定

当推算的波高大于浅水极限波高时，应按极限波高采用。极限波高的确定如下。

①规则波。规则波在浅水 与破碎水深 的比值可按图中发生破碎时，破碎波高

，即为该水深的处的破碎波高确定。在图上求得不同水深 极限波高。

图 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比值

②不规则波。不规则波列中大于或等于有效波的波浪，其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的比值可

按图 所得的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之比乘以系数 。深水波长采用下式计算：

（

式中： 为深水波长， 为平均周期，

时，波浪的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比 确定。当海底坡度 值的最大值可按表

表 缓坡上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最大比值

设计波浪要素

设计周期

设计周期采用平均周期

）设计波长

设计波长按平均周 计算：期

）

（

式中： 为重力加速度为设计波长， ， 为水深为平均周期， ，

时，当 为 表示。波长 可按《海港水文规范》深水波，其波长用

）附录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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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波周期可按下式计算：

（

式中： 为有效波周期，

）近岸波高

深水波向浅水区域传播时，波浪发生 时，折射后的近岸波高折射。当浅水处水深

可按下式计算：

（

为入射波高为浅水系数；为折射系数；式中： 为计算点的折射波高， ，

）港内波高

波浪绕过口门进入港池内，港内波要素的计算除特殊情况外，以波浪绕射为主。防波堤后

某点的绕射波高可按下式计算：

（

为防波堤后某点的绕射系数，规则波按式中： 《海港水文为防波堤后某点的绕射波高，

确定，不规则波按 至图 确定；规范》 附录 同上规范图

为防波堤口门处入射波的波高

）反射波高

斜坡式建筑物前经过反射以后的波高和反射波高可按下式计算。

（

（

式 为斜坡式建筑物的反射波高， 为与中： 为斜坡式建筑物前经反射以后的波高

为 时的反斜坡护面结构类型有关的糙渗系数； 射波高， 和波与斜坡的坡度

。陡 有关， 为入射波高，

直墙式建筑物前经直壁全反射而不破碎的反射波高与入射波高叠加而成为立波，立波波

高按下式计算：

（

式中： 为直墙式建筑物前立 为入射波高，波 为直墙式建筑物的反射波高，波高，

设计风速

大气作用于地球表面单位面积上的力称为大气压强，单位用百帕 ）表示。（

等压线即把瞬时气压观测值相等的各个点连成的线。

海平面等压线图能表明在海平面上某时刻的气压分布，亦称为海平面气压场。

海平面气压场包括：低压、高压、低压槽、高压脊、低压带、高压带、副低压、副高压及鞍形

区。

由于气压在水平方向上分布的不均匀性而产生的空气从高压区向低压区的运动，称为风。

在相同距离内，气压差越大，风速也越大；反之，气压差越小，风速也越小。因此，等压线的疏密

表示单位距离气压差的大小。等压线越密，风速越大；反之，等压线越疏，风速越小。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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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区和风速

风速和风向表示风的特征。

级，用蒲福（风级按风速大小划分 分级表表示。

风 个方位表示。包括：向是指风的来向，用

、

风向和风速值用风向矢杆和风速标记表示。

）风区

在计算风浪要素时，可将风速和风向比较一致的水域划分为风区。不同风区内的风速差

不宜大于 ， 。在地面天气图上，可将等压线的高风速时取大值，风向差不宜大于

走向或密度有显著改变处取为风区的边界。

风区上、下沿之间的距离为风区长度。如计算点位于风区以内，则自计算点逆风向量至风

区上沿的距离为其风区长度。

当影响计算点的风场范围较大时，可同时划出一个以上的风区。

）风速

陆地附近水域

对于陆地附近的水域，宜尽量用船舶及岸上台站的测风资料，并根据观测方法的特点、天

气形势以及各观测资料时间的协调性等方面对测风资料进行检验，以确定某一时刻风区内的

风速和风向。当风区内有较可靠的海上测风资料时，可由此资料或其平均值确定风区内的风

速和风向；当无较可靠的海上测风资料时，可参照岸站测风资料及天气形势确定风区内的风速

和风向。

风速的取值标准应为海面上 高度处的风速。

注：当用船舶测风资料时，可不作风速订正；对于岸站测风资料 平均风速，并应根据各台站，可采用

的特点，分别确定订正系数，将观测风速订正为海面上 高度处的风速值。

）外海海域

对于测风资料较少的外海海域，可根据天气图上的等压线按下述步骤确定某一时刻海面

上的风速。

①对风区附近的等压线进行检验，并作必要的修整。

②确定风区所在的平均地理纬度

③在风区内有代表性的位置处量取相邻两等压线间的垂直距离 ，若风区内相邻几条等

压线分布的密度很不均匀，则可取几条等压线间垂直距离的平均值， 以当地纬距度（。（）即

赤 ）表示。道 的长度，约为上经度或纬度

，当气温大于和天气图确定风区内海水与空气间的温度差④由表 水温时，

为负值。

由和 图 查得海面风⑤根据 速

）海面风速代表值

对于代表一段时 内的海面风速间间隔 ，可按下述方法确定。

当风速随时间变化不大时，用平均风速为其代表值；

当风速持续地上升或下降时，分别用下列两式计算其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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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风速计算图

，有两组数分别用于相邻两等压线的压力差

表 中国 ）（各海区表层水温

图

注：查图方法：在图 中，下侧横坐标 为为

和 的情况，自下侧横坐标上根据给定的 向上引垂直线与相应的 线相交，自此交点引水平

线与相应的 线相交，再自 。图第二个交点向上引垂直线，在上侧横坐标上读取所求的海面风速

的 和纵坐标为由 确定的地转风速 ，计算风浪要素时不直接使用此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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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始末式中： 为风速代表值， 两时刻的海面风速，

注：若在较长的时间间隔 的间隔进行内，风速不断变化，可按其变化的过程将总时间间隔划分为

计算。

设计风速标准

我国采 高处 年一遇的自记 平均最大风速，作为设计风速标准。用海面

风玫瑰图

风玫瑰图是根据月、季和年的最大风速、平均风速和风向的出现频率绘制而成。由图可以

看出某一级风出现的风向和出现的频率。从而表示该区的常风向和强风向，以提供港口总平

面设计的重要参数和设计风速标准的基础资料。

基本风压

基本风压 可按下式确定：

（ ）

，即港口 高， 年一遇 平均最式中： 为设计风速， 附近的空旷平坦地面，离地

大风速。

海港基本风压

当无实测风速资料时，沿海港口陆上的基本风压 选用。可按表

）河港基本风压

当无实测风速资料时 ）全国，内河港口的基本风压可按《港口工程荷载规范》

基本风压分布图选用，但不得小于

注： 对于平原河流上的港口，当岸边风速较两岸陆上为大时，其基本风压可根据当地地形、气象条件的

调查或对比观测资料的分析，将附近空旷平坦地面的基本风压适当提高采用，提高系数可采用

②对于山区河流上的港口，当位于山间盆地、谷地时，其基本风压可按相应附近空旷平坦地面的基本

风压适 ；当位于与大风方向一致的谷口、山口时，其基本风当降低使用，降低系数可采用

压可按相应附近空旷平坦地区的基本风压适当增大使用，增大系数可采用

基本风压的修正

高层建筑物风压增大系数

基本风对于高层建筑物和高耸结构 压应考虑风压增大系数。风压增大系数采用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风压随高度不同而变化，以离地面或平 高度处的风压为基准。风压高度变化均水面

选用系数 应根据地面粗糙度类别，按表 。



第 15 页

表 全国沿海及海岛基本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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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地面粗糙度可分为 三类：

类指近海海面、海岛、海岸及湖岸地区；

类指田野、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中、小城镇和大城市郊区；

类指有密集建筑物群的大城市市区。

风振系数

对于塔架、灯塔、导标等高耸结构，当其基本自振周期 时，其基本风压应乘以风

及振系数 。 的有基本自振周期 风振系数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关规定执行。

）体形系数

风压体形系数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规定执行。

海上风压增大系数

在全国沿海及海岛基本风压表和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中没有给出风压的建设地点，其基

本风压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①当 年以上的年最大风速资料时，通过统计分析确定。地有

②当地年最大风速资料不足 年时，与有长期资料或有规定基本风压的附近地区的基本

风压值进行对比分析后予以确定。

③当地没有风速资料时，通过对气象和地形条件的调查分析，参照附近地区的基本风压或

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上的等值线用插入法确定。沿海海面和海岛上的基本风压，可按临近陆

上基本风压乘以表 中的海上风压增大系数采用。

表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表 海上风压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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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标准值

垂直作用在港口工程结构和船舶表面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为风压体形系数； 。为基本风为风压高度变式中： 为风荷载标准值， 化系数；

压，

海流特征值

海水的水平运动称为海流。海流是矢量，流速以 为单位（或

方向指流出方向，以度为单位，正北为零，顺时针计量。

通常所称的海流，是一种综合性流，即各种类型海流（潮流、风海流、波流、梯度流等）的合

成流动。其中潮流是由天体日、月的引潮力所产生的周期性水流；风海流是由风的切向力作用

于海面而引起的非周期性水流。

在海港工程中，有关港址选择、水工建筑物和航道的布置、抛泥地选择、作用于水工建筑物

上的水流力和船舶系靠力以及泥沙的淤积和冲刷等问题，均应考虑当地的海流状况。

近岸海流一般以潮流和风海流为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类型的海流也相当显著，如由于

波浪破碎产生的沿岸流和离岸流等。

河口区的水流一般以潮流和径流为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类型的水流如盐水楔异重流

等也相当显著。

感潮河段内的水流具有下列特性：

①在潮流界和潮区界之间，仅有水位升降的现象，而不存在指向上游的涨潮流；

②在潮流界以下，涨落潮流呈往复形式，因有径流加入，落潮流量大于涨潮流量；

③涨潮历时小于落潮历时，涨潮历时愈向上游愈短。

海流特征值应根据现场实测资料经分析后确定。在实测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风海流分量

可按《海港水文规范》（ 附录 估算。对于建造建筑物以后的海流状况，根据工程

需要可用数值模拟或物理模型实验等方法预测。

实测海流包括潮流和余流。

海流观测工作应与风速、风向、潮位、波浪和含沙量等观测工作密切配合，必要时应进行同

步观测。

潮流的判别

潮流按其性质可分为规则的半日潮流和不规则的半日潮流、规则的全日潮流和不规则的

全日潮流，并按以下标准判别：

规则半日潮流

不规则半日潮流

不规则全日潮流

规则全日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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